
附件 2

江苏省护理学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及学组组员条件

一、专业委员会委员条件

1、本会会员，专科及以上学历，原则上具备副主任护

师及以上技术职称；

2、在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临床护理及管理岗位，或在

院校护理教学岗位；有相关专业工作 5 年以上经历；

3、热心专业委员会工作，精通本专业理论和技能，是

学科带头人或骨干；有一定的组织与协调能力；有创新、奉

献精神。

二、专业学组组员条件

1、本会会员，专科及以上学历，原则上具备主管护师

及以上技术职称；

2、在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临床护理及管理岗位（院前

急救学组、护理院学组成员可酌情考虑）；有相关专业工作 5

年以上经历；

3、热心专业学组工作；相关专业护理业务骨干，精通

本专业理论和技能；有一定的组织与协调能力；有创新、奉

献精神。


